
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长发改资环函〔2022〕132 号

关于第十四届政协一次会议
第 017 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秦清亮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“关于提升长治危废处置能力的建议”提

案收悉。经我们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的这一提案提的很好，对于提高我市危废处置能力具有

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您提出的“设立工作机构“的建议，2020 年市政府办公室

印发《关于开展绿色建筑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长政办发电〔2020〕

31 号），成立了以市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为组长，市直相关部

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，统筹组

织、协调、推进全市绿色建筑建设。

您提出的“出台支持政策”的建议，市政府《关于开展绿

色建筑专项行动的通知》中，已经明确鼓励房地产开发、设计、

施工、材料生产等企业及人员积极参与绿色建筑创新示范，相

关业绩作为建筑业、房地产开发、勘察设计、材料生产等企业



动态考核、诚信评价以及住建和科技部门组织的各类评优评先

和人员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。积极设立建筑节能专项资金，主

要用于支持绿色建筑及绿色建筑集中示范区建设、既有建筑节

能改造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、建筑能耗监测平台建设、绿色

建材发展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、建筑工业化、基础能力建设

等工作。鼓励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的发展，对于符合绿色建

筑一星级及以上或采用装配式技术的建设项目，开辟绿色审批

通道。鼓励新建居住建筑项目采用一层架空设计，用于绿化、

公共活动等用途，在符合限高要求条件下，架空部分不计入容

积率。

您提出的“制定地方标准”的建议，2022 年 4 月 1 日起，

全面执行国家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

（GB55015-2021）标准，新建居住建筑执行 75%节能标准，新建

公共建筑执行 72%节能标准，暂不制定地方标准。

您提出的“确定试点项目”的建议，我市潞州区和潞城区

已经设立为绿色建筑集中示范区，总面积 8.3 平方公里，其中，

潞州区绿色建筑集中示范区由三个片区组成，分别是新区片区、

八一广场片区和城南生态园片区，总面积 6.77 平方公里；潞城

区绿色建筑集中示范区范围西邻城市次干路环西路，东街潞城

市中心城区干路西华路，南邻长邯铁路线，北至合意街，规划

用地面积 1.52 平方公里。

您提出的“建设人才队伍”的建议，近日国家出台了《关

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》，由国家

统计局统一制定全国及省级地区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，由生态



环境部、市场监管总局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制修订电力、钢

铁、有色、建材、石化、化工、建筑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方

法及相关国家标准。我市将按照国家、省的统一部署，聘请有

资质的行业机构和从业人员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专家队伍，研

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，提供政策、理论和技术咨询服务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我市绿色建筑产业发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

迎今后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。

此致

敬礼

部门负责人：

科室负责人：王锦文

承 办 人：岳朕渊

联系电话：0355-3031143

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 年 11 月 14 日

（此件予以公开）


